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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函〔2018〕32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、科技部：

你们《关于深圳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请示》（粤府〔2018〕3号）收

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深圳市以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，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

新示范区。

二、深圳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，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

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紧紧围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《中国落实2030年
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》，按照《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》

要求，重点针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等问题，集成应用污水处理、废

弃物综合利用、生态修复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实施资源高效利用、生态环境治理、健康深圳

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工程，统筹各类创新资源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探索适用技术路线

和系统解决方案，形成可操作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有效模式，对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

示范效应，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。

三、广东省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协调机制，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专门的支持

政策，形成推进合力，支持深圳市全面落实和实施好各项行动和工程，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

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目标。

四、科技部要会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，结合各自职责，在

重大项目安排、政策先行先试、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支持深圳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

新示范区，及时研究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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